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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人社〔2022〕 41号


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芒市
2022年度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勐焕街道办事处、遮放农场管委会，市直各事业单位：
现将我市2022年度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计划印发你们，及省州2022年度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计划一并转发给你们，并结合州级安排，就做好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按照计划组织开展申报评审工作。请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各项工作要求，严格按照《云南省职称评审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云人社发〔2020〕57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全省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云人社函〔2022〕55号）、职称申报评审规范程序、各职称系列（专业）申报评审条件、各项激励政策措施组织开展好各级职称申报评审工作。职称评审委员会开展评审前，请做好相关备案工作。
二、及时宣传学习，贯彻落实标准条件。2021年以来，各职称系列（专业）相继出台最新评价标准条件。各评委会组建部门要积极做好宣传学习，在发布通知、申报审核、评审环节认真贯彻落实各项要求，确保申报人员知晓了解申报条件，评审会前须组织评审专家集中学习标准条件，提高评审质量。
三、重申推荐审核规范程序，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各用人单位负责对申报人的资格条件和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健全职称申报审核推荐制度，完善工作机制，按照“谁推荐、谁负责”的原则，坚持公开、平等、民主、择优开展职称申报审核推荐工作。请各用人单位务必在本年度职称申报工作开始前制定完善本单位职称申报审核推荐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复核把关，主管部门及时做好督促管理工作。人社部门将适时随机抽查，不能提供或提供制度不规范的，暂停本年度该单位职称申报评审工作，造成后果由用人单位承担。
四、推广信息平台，认真开展职称数据上报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各下属事业单位了解熟悉云南省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服务平台。各职称评审委员会要按照时限要求及时登录平台上报职称信息。
五、各部门各单位开展职称申报评审工作务必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各级评委会组建部门报送评审会前备案材料须包含评审工作疫情防控措施等内容。因疫情形势变化，评审时间确有变动且涉及申报人员提交材料时限的，须及时公开告知相关事宜。
六、其余相关工作事项，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1.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全省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2.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德宏州2022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德人社通〔2022〕50号）
3.芒市2022年专业技术中初级职称评审计划表

4.云南省职称评审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5.填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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